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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伊利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3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没有否决议案的情况；

● 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介绍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和地点

内蒙古伊利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年度股东大会于2014年6月27日（星期五）上午9：00在内蒙

古呼和浩特市金川开发区金四路8号公司二楼会议室召开。

（二）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68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709,042,583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34.71

（三）本次会议由董事会召集，董事长潘刚先生主持，会议对议案进行了逐项审议，并以记名投票表决

方式表决。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其它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四）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公司在任董事11人，出席8人，董事王振坤，独立董事王玉华、刘江南因事未能亲自出席本次会议；公司

在任监事5人，出席5人；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内容 同意票数

同意比

例%

反对票数

反对比

例%

弃权票数

弃权比

例%

是否通过

1

《公司2013年年度报告及

摘要》

707,853,769 99.83 0 0 1,188,814 0.17 通过

2

《公司2013年度董事会工

作报告》

707,853,769 99.83 0 0 1,188,814 0.17 通过

3

《公司2013年度监事会工

作报告》

677,724,426 95.58 30,129,343 4.25 1,188,814 0.17 通过

4

《公司2014年度经营方针

与投资计划》

677,724,426 95.58 30,129,343 4.25 1,188,814 0.17 通过

5

《公司2013年度财务决算

与 2014年度财务预算方

案》

677,724,426 95.58 30,129,343 4.25 1,188,814 0.17 通过

6

《公司2013年度利润分配

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

案》

707,853,769 99.83 0 0 1,188,814 0.17 通过

7

《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

举的议案》

7

《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

举的议案》

1）选举潘刚先生为公司第

八届董事会董事

686,085,225 96.76 20,974,344 2.96 1,983,014 0.28 通过

2）选举刘春海先生为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董事

699,995,422 98.73 5,757,613 0.81 3,289,548 0.46% 通过

3）选举赵成霞女士为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董事

699,995,422 98.73 5,757,613 0.81 3,289,548 0.46% 通过

4）选举胡利平先生为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董事

699,995,422 98.73 5,757,613 0.81 3,289,548 0.46% 通过

5）选举王瑞生先生为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董事

699,995,422 98.73 5,757,613 0.81 3,289,548 0.46% 通过

6）选举王振坤先生为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董事

699,995,422 98.73 5,757,613 0.81 3,289,548 0.46% 通过

7）选举杨金国先生为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董事

699,995,422 98.73 5,757,613 0.81 3,289,548 0.46% 通过

8）选举陈力华先生为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705,753,035 99.54 0 0 3,289,548 0.46 通过

9）选举高德步先生为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705,753,035 99.54 0 0 3,289,548 0.46 通过

10） 选举高宏先生为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707,059,569 99.72 0 0 1,983,014 0.28 通过

11） 选举张心灵女士为公

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707,059,569 99.72 0 0 1,983,014 0.28 通过

8

《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

举的议案》

1）选举詹亦文女士为公司

第八届监事会监事

707,059,569 99.72 0 0 1,983,014 0.28 通过

2）选举彭和平先生为公司

第八届监事会监事

707,059,569 99.72 0 0 1,983,014 0.28 通过

9

《关于公司董事会董事津

贴的议案》

707,853,769 99.83 0 0 1,188,814 0.17 通过

10

《关于公司监事会监事津

贴的议案》

707,853,769 99.83 0 0 1,188,814 0.17 通过

11

《公司2013年度独立董事

述职报告》

707,853,769 99.83 0 0 1,188,814 0.17 通过

12

《公司关于董事会授权下

属担保公司2014年为产业

链上下游企业提供担保额

度权限及信息披露的议

案》

672,158,658 94.8 34,268,577 4.83 2,615,348 0.37 通过

13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

议案》

707,853,769 99.83 0 0 1,188,814 0.17 通过

14

《关于聘请大华会计师事

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为

公司2014年度财务及内部

控制审计机构及确定其报

酬的议案》

707,588,643 99.79 265,126 0.04 1,188,814 0.17 通过

15

《内蒙古伊利实业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关于以节余募

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

金的议案》

707,853,769 99.83 0 0 1,188,814 0.17 通过

16

《内蒙古伊利实业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关于子公司内

蒙古伊利畜牧发展有限责

任公司引进投资者进行增

资的议案》

671,484,458 94.7 35,575,111 5.02 1,983,014 0.28 通过

以上议案中，第十三项议案以特别决议通过（获得出席会议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2/3以上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大会经北京天驰洪范律师事务所律师李颖、郭京玉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本次股东

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 出席会议的人员资格合法有效； 会议表决方法、 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

法》、《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本次股东大会会议记录；

2、经与会董事签字的本次股东大会决议；

3、律师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内蒙古伊利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四年六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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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伊利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监事会临时会议（书面表决）

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内蒙古伊利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 ）第八届监事会临时会议依照《公司章程》、《监事

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对2014年6月27日书面（传真等）方式送达的《内蒙古伊利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第八届监事会临时会议（书面表决）通知书》中的审议事项以书面（传真等）方式进行了表决。应参加本

次监事会会议的监事五名，实际参加本次监事会会议的监事五名。会议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规

定，合法有效。

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形成如下决议：

审议并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八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监事会选举王晓刚为公司第八届监事会主席。

表决结果：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内蒙古伊利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二○一四年六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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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伊利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临时会议（书面表决）

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内蒙古伊利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临时会议依照《公司章程》、《董事

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对2014年6月27日书面（传真等）方式送达的《内蒙古伊利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第八届董事会临时会议（书面表决）通知书》中的审议事项以书面（传真等）方式进行了表决。应参加本

次董事会会议的董事十一名，实际参加本次董事会会议的董事十一名。会议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

的规定，合法有效。

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形成如下决议：

1、审议并通过了《内蒙古伊利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选举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长及确定执行

董事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董事会选举潘刚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长，确认潘

刚、刘春海、赵成霞、胡利平、王瑞生为公司执行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11票，反对0票，弃权0票。

2、审议并通过了《内蒙古伊利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董事会专门委员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由公司董事长提名，公司董事会选

举以下董事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及主任委员（召集人）：选举潘刚、刘春海、赵成霞、胡利

平、王振坤、杨金国、陈力华（独立董事）、张心灵（独立董事）为战略委员会委员，并选举潘刚为战略委员

会主任委员；选举高德步（独立董事）、高宏（独立董事）、潘刚为提名委员会委员，并选举高德步为提名委

员会主任委员；选举高宏（独立董事）、高德步（独立董事）、张心灵（独立董事）、潘刚、赵成霞为薪酬与考

核委员会委员，并选举高宏为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主任委员；选举张心灵（独立董事）、陈力华（独立董事）、

赵成霞为审计委员会委员，并选举张心灵为审计委员会主任委员。

表决结果：同意11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内蒙古伊利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四年六月二十七日

A股简称：中国中冶 A股代码：601618������公告编号：临2014-036

中国冶金科工股份有限公司

2013年度股东周年大会决议公告

中国冶金科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公司” 或“中国中冶” ）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

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

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公司2013年度股东周年大会无否决提案的情况

● 本次公司2013年度股东周年大会无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的时间和地点

会议时间：2014年6月27日上午9时

会议地点：北京市朝阳区曙光西里28号中冶大厦

（二）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情况

公司2013年度股东周年大会（以下简称“本次股东大会” 或“本次会议” ）以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相

结合方式召开，出席会议的股东及代理人具体情况如下：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360

其中：内资股股东人数 355

外资股股东人数 5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2,938,917,388

其中：内资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12,430,444,143

外资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508,473,245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67.7076%

其中：内资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65.0468%

外资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2.6608%

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人数 311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数（股） 41,429,143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0.2168%

（三）会议主持及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国文清先生主持，采取现场记名投票以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

方式对议案进行审议表决。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四）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8人，陈永宽董事因身体原因未能出席；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公司董事

会秘书康承业出席了本次会议。

公司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共审议议案12项，其中普通决议案9项，特别决议案3项，本次会议以现场记名投票以及网络

投票相结合表决的方式审议并批准如下议案：

（一）普通决议案

1、审议通过《关于<中国中冶201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股东类别 同意票数 同意比例 反对票数 反对比例 弃权票数 弃权比例

全体股东 12,793,086,463 98.8729% 20,343,105 0.1572% 125,487,820 0.9699%

A股股东 12,284,613,218 98.8268% 20,343,105 0.1637% 125,487,820 1.0095%

H股股东 508,473,245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批准公司201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2、审议通过《关于<中国中冶201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股东类别 同意票数 同意比例 反对票数 反对比例 弃权票数 弃权比例

全体股东 12,793,005,763 98.8723% 20,349,405 0.1573% 125,562,220 0.9704%

A股股东 12,284,532,518 98.8262% 20,349,405 0.1637% 125,562,220 1.0101%

H股股东 508,473,245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批准公司201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3、审议通过《关于中国中冶2013年度财务决算的议案》

股东类别 同意票数 同意比例 反对票数 反对比例 弃权票数 弃权比例

全体股东 12,793,649,863 98.8773% 19,630,505 0.1517% 125,637,020 0.9710%

A股股东 12,285,176,618 98.8314% 19,630,505 0.1579% 125,637,020 1.0107%

H股股东 508,473,245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批准公司2013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4、审议通过《关于中国中冶2013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股东类别 同意票数 同意比例 反对票数 反对比例 弃权票数 弃权比例

全体股东 12,799,934,364 98.9259% 15,662,505 0.1210% 123,320,519 0.9531%

A股股东 12,291,461,119 98.8819% 15,662,505 0.1260% 123,320,519 0.9921%

H股股东 508,473,245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批准公司2013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同意公司在提取法定公积金后，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人

民币0.61元（含税），共计现金分红人民币116,571万元。

5、审议通过《关于中国中冶董事、监事2013年度薪酬的议案》

股东类别 同意票数 同意比例 反对票数 反对比例 弃权票数 弃权比例

全体股东 12,792,621,263 98.8693% 21,748,325 0.1681% 124,547,800 0.9626%

A股

股东

12,284,149,018 98.8231% 21,747,325 0.1750% 124,547,800 1.0019%

H股

股东

508,472,245 99.9998% 1,000 0.0002% 0 0.0000%

批准、确认公司董事、监事2013年度薪酬核发的情况。

6、审议通过《关于中国中冶2014年度担保计划的议案》

股东类

别

同意票数 同意比例 反对票数 反对比例 弃权票数 弃权比例

全体股

东

12,664,084,418 97.8759% 149,525,451 1.1556% 125,307,519 0.9685%

A股股东 12,284,307,418 98.8244% 20,829,206 0.1676% 125,307,519 1.0080%

H股股东 379,777,000 74.6897% 128,696,245 25.3103% 0 0.0000%

批准2014年度本公司及子公司计划提供不超过人民币60.61亿元（或等值外币，下同）及5亿美元担保，

具体包括：（1）公司为下属子公司提供不超过人民币23亿元及5亿美元担保；（2）公司下属子公司为其他

子公司提供不超过人民币27.91亿元担保；（3） 中冶集团财务有限公司为本公司下属子公司开具保函额度

总计为人民币9.70亿元。本次担保计划的有效期从本次股东周年大会批准之日起至下一次股东周年大会召

开之日止。 同意授权公司总裁办公会对公司本部及子公司在本次担保计划额度内发生的具体担保业务进

行审批。

7、审议通过《关于聘请中国中冶2014年度财务报告境内外审计机构及内控审计机构的议案》

股东类别 同意票数 同意比例 反对票数 反对比例 弃权票数 弃权比例

全体股东 12,793,925,363 98.8794% 18,961,505 0.1465% 126,030,520 0.9741%

A股股东 12,285,453,118 98.8336% 18,960,505 0.1525% 126,030,520 1.0139%

H股股东 508,472,245 99.9998% 1,000 0.0002% 0 0.0000%

批准聘请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14年度财务报告境内外审计机构和2014

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机构，聘期至2014年度股东周年大会结束时止。同时，同意授权董事会决定其具体酬金。

8、审议通过《关于变更履行瑕疵房地产办证承诺的议案》

股东类别 同意票数 同意比例 反对票数 反对比例 弃权票数 弃权比例

全体股东 468,674,263 76.4835% 139,729,805 22.8027% 4,373,820 0.7138%

A股股东 21,232,018 12.8418% 139,729,805 84.5128% 4,373,820 2.6454%

H股股东 447,442,245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批准本公司及控股股东对承诺事项方案作出如下变更：

（1）对预计未来可以完成办证工作的1项房屋（建筑面积156.01平方米）、2宗土地（面积合计15,959.20

平方米）的办证期限延长至自该事项经本公司股东大会批准之日起36个月内。

（2）对无法办理或无法在确定期限内完成办证工作的181项房屋、11宗土地不再办理权属证明。

本公司控股股东中国冶金科工集团有限公司（简称“中冶集团” ）将根据与本公司签订的《重组协

议》，承担办理上述土地、房产所有权证事宜而发生的或与之有关的一切费用、开支、索赔，并赔偿中国中冶

因此而遭受的损失、索赔、支出和费用。

本公司控股股东中冶集团回避表决该议案。

9、审议通过《关于选举中国中冶执行董事的议案》

股东类别 同意票数 同意比例 反对票数 反对比例 弃权票数 弃权比例

全体股东 12,793,934,363 98.8795% 18,960,505 0.1465% 126,022,520 0.9740%

A股股东 12,285,461,118 98.8336% 18,960,505 0.1525% 126,022,520 1.0139%

H股股东 508,473,245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批准张兆祥先生为本公司执行董事。

（二）特别决议案

10、审议通过《关于中国中冶2014年度债券发行计划的议案》

股东类别 同意票数 同意比例 反对票数 反对比例 弃权票数 弃权比例

全体股东 12,787,500,812 98.8298% 25,448,057 0.1967% 125,968,519 0.9735%

A股股东 12,286,744,119 98.8440% 17,731,505 0.1426% 125,968,519 1.0134%

H股股东 500,756,693 98.4824% 7,716,552 1.5176% 0 0.0000%

该议案获得出席会议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批准以公司为主体择

机分次注册、分次发行不超过人民币119亿元短期融资券，每次发行额度不超过人民币50亿元，以及以公司

为主体2014年及2015年上半年注册发行超短期融资券共计人民币120亿元，并择机安排已注册超短期融资

券的到期续发。

11、审议通过《关于修改<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议案》

股东类别 同意票数 同意比例 反对票数 反对比例 弃权票数 弃权比例

全体股东 12,786,271,863 98.8203% 26,350,205 0.2037% 126,295,320 0.9760%

A股股东 12,285,239,118 98.8319% 18,909,705 0.1521% 126,295,320 1.0160%

H股股东 501,032,745 98.5367% 7,440,500 1.4633% 0 0.0000%

该议案获得出席会议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批准修改 《公司章

程》部分条款。

12、审议通过《关于修改<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股东类别 同意票数 同意比例 反对票数 反对比例 弃权票数 弃权比例

全体股东 12,793,964,363 98.8797% 18,960,505 0.1465% 125,992,520 0.9738%

A股股东 12,285,491,118 98.8339% 18,960,505 0.1525% 125,992,520 1.0136%

H股股东 508,473,245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该议案获得出席会议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批准修改《董事会议

事规则》部分条款。

三、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公司独立董事蒋龙生先生、文克勤先生、刘力先生、陈永宽先生和张钰明先生向本次会议提交了《中国

冶金科工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2013年度述职报告》，报告了2013年度独立董事履职情况。

四、律师见证情况

公司境内法律顾问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张汶、易建胜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经其审验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的资格及表决程序符合法

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五、上网公告附件

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中国冶金科工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度股东周年大会的法律意见

书》。

特此公告。

中国冶金科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6月27日

A股简称：中国中冶 A股代码：601618������公告编号：临2014-037

中国冶金科工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届董事会第七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中国冶金科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公司” 或“中国中冶” ）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

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

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七十次会议于2014年6月27日在北京中冶大厦召开。会议通知于2014年6月18日

发出。会议应出席董事九名，实际出席董事八名，陈永宽董事因身体原因无法出席本次会议。本次会议的召

开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会议审议通过相关议案并形成决议如下：

一、通过《关于办理董事监事高管责任保险2014年度续保事宜的议案》

同意公司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具有管理和监事职责的管理人员向华泰财产保险有限公司

（简称“华泰财险” ）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中国人保” ）续保董事监事高管责任保

险。其中，华泰财险为主承保人，承保比例75%；中国人保为共保人，承保比例25%。保险期限自保险合同生

效后起12个月，保险金额为人民币2亿元，保险费为人民币25.5万元。

表决结果：八票赞成、零票反对、零票弃权。

二、通过《关于继续签订<综合原料、产品和服务互供协议>的议案》

本议案涉及公司与控股股东中国冶金科工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冶集团” ）的关联交易，因国

文清董事、经天亮董事、林锦珍董事同时在中冶集团兼任职务，根据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规

定，上述董事对本议案回避表决。本议案由公司非关联董事进行投票表决。

同意公司与中冶集团续签《综合原料、产品和服务互供协议》，协议有效期自2014年12月1日起至2017

年11月30日止。

表决结果：五票赞成、零票反对、零票弃权

三、通过《关于申请2015年至2017年日常关联交易/持续性关连交易年度上限额度的议案》

本议案涉及公司与控股股东中冶集团的关联交易，因国文清董事、经天亮董事、林锦珍董事同时在中

冶集团兼任职务，根据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上述董事对本议案回避表决。本议案由公司

非关联董事进行投票表决。

同意2015年至2017年中国中冶及其下属子公司与中冶集团的日常关联交易/持续性关连交易的上限额

度。

其中，2015年至2017年各年度中国中冶及其下属子公司向中冶集团承租物业的年度上限额度分别为

人民币7,600万元、人民币7,800万元和人民币7,800万元。具体详见本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另行发布

的H股公告。

表决结果：五票赞成、零票反对、零票弃权。

四、通过《关于一冶受让武汉青山区39街南库地块的议案》

本议案涉及公司与控股股东中冶集团的关联交易，因国文清董事、经天亮董事、林锦珍董事同时在中

冶集团兼任职务，根据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上述董事对本议案回避表决。本议案由公司

非关联董事进行投票表决。

同意中国一冶集团有限公司下属子公司中冶置业武汉有限公司按照评估值人民币4,016.84万元，协议

受让北京东星冶金新技术开发公司拥有的武汉青山区39街南库地块。 具体详见本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另行发布的H股公告。

表决结果：五票赞成、零票反对、零票弃权。

特此公告。

中国冶金科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6月27日

A股简称：中国中冶 A股代码：601618������公告编号：临2014-038

中国冶金科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相关主体承诺事项履行进展情况的公告

中国冶金科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中冶” 、“本公司” ）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

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

责任。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4号———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

购人以及上市公司承诺及履行》和北京监管局《关于进一步做好辖区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

收购人以及上市公司承诺及履行工作的通知》的有关要求，现将本公司及控股股东有关房屋产权和土地使

用权承诺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公司A股招股说明书披露的对房产、土地办证的有关承诺情况

1、对未取得《房屋所有权证》的房屋的确权承诺：截至A股招股说明书签署日，中国中冶及下属企业拥

有的房屋中有324项、总建筑面积为653,547.95平方米的房屋未取得《房屋所有权证》；对于上述未取得《房

屋所有权证》的房屋，中国中冶及中冶集团正在积极办理《房屋所有权证》，并承诺在中国中冶完成公开发

行上市之日起18个月内办理完毕。

2、对尚待办理或换发《国有土地使用证》的土地使用权的确权承诺：中国中冶的自有土地使用权中，

通过国家作价出资方式取得的土地使用权共204宗，共计4,363,756.56平方米。截至A股招股说明书签署日，

上述土地中26宗土地正在办理《国有土地使用证》换发手续；此外，中国中冶及下属企业自有土地使用权

中，有15宗土地使用权尚待办理土地使用权出让手续并获得相应《国有土地使用证》，该等土地总面积为1,

423,838.49平方米。对于上述未取得或未换发《国有土地使用证》的土地，中国中冶及中冶集团正在积极办

理《国有土地使用证》，并承诺在中国中冶完成本次公开发行上市之日起18个月内办理完毕。

二、承诺事项变更情况

本公司于2014年6月27日召开2013年度股东周年大会，审议批准了《关于变更履行瑕疵房地产办证承

诺的议案》，同意本公司及控股股东对承诺事项方案作出如下变更：

1、对预计未来可以完成办证工作的1项房屋（建筑面积156.01平方米）、2宗土地（面积合计15,959.20平

方米）的办证期限延长至自股东大会批准之日起36个月内。

其中，上述1项房屋已于2013年度股东周年大会召开前取得了《房屋所有权证》（房屋所有权证中登记

的建筑面积为155.64平方米）。

2、对无法办理或无法在确定期限内完成办证工作的181项房屋、11宗土地不再办理权属证明。

对于延期办证事项，本公司将采取有效措施推进，尽快取得合法权证；对于不再办理所有权证的土地

和房产，由于其权利人和实际使用方仍为中国中冶下属子公司，因此本公司将从维护上市公司和股东利益

出发，继续安排专人负责推进相关工作，或者采取其他方法妥善解决瑕疵资产。

本公司控股股东中冶集团将根据与本公司签订的《重组协议》，承担办理上述土地、房产所有权证事

宜而发生的或与之有关的一切费用、开支、索赔，并赔偿中国中冶和因此而遭受的损失、索赔、支出和费用。

特此公告。

中国冶金科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6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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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代码：000885� � � �股票简称：同力水泥 公告编号：2014-034

河南同力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一、重要提示

（一）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修改或新增议案的情况。

（二）本次会议有关董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均采用累积投票制。

二、会议召开的情况

（一）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14年6月27日(星期五)上午10:00

（二）召开地点：河南省郑州市农业路41号投资大厦A座999会议室

（三）召开方式：现场投票

（四）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五）主持人：董事长郭海泉先生

（六）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

关规定。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一）现场会议出席的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投票的具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2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为

326,907,035股，占公司总股份474,799,283股的68.85%。

（二）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河南仟问律师事务所律师列席本次会议。

四、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对公告的各项议案进行了审议，会议经过逐项投票表决，做出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326,907,035股同意， 占参加会议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

股反对，0股弃权，审议通过该议案,同意对公司章程进行如下修订：

1、第六条原为："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42,679.9283万元。"

现修订为："第六条：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47,479.9283万元。"

2、第十九条原为："公司股份为42,679.9283万股，公司的股本结构全部为普通股。"

现修订为："第十九条：公司股份为47,479.9283万股，公司的股本结构全部为普通股。"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本议案采用累积投票制，表决结果为：

1、郭海泉，326,907,035股同意，占参加会议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符

合《公司章程》中规定的50%以上的当选标准，郭海泉当选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

2、崔星太，326,907,035股同意，占参加会议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符

合《公司章程》中规定的50%以上的当选标准，崔星太当选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

3、赵志勇，326,907,035股同意，占参加会议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符

合《公司章程》中规定的50%以上的当选标准，赵志勇当选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

4、张伟，326,907,035股同意，占参加会议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符合

《公司章程》中规定的50%以上的当选标准，张伟当选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杨振林和李飞飞因任期届满， 不再担任公司董事。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由郭海

泉、崔星太、赵志勇、张伟、盛杰民、朱永明、杨钧七名董事组成。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本议案采用累积投票制，表决结果：

1、盛杰民，326,907,035股同意，占参加会议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符

合《公司章程》中规定的50%以上的当选标准，盛杰民当选为第公司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2、朱永明，326,907,035股同意，占参加会议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符

合《公司章程》中规定的50%以上的当选标准，朱永明当选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3、杨钧，326,907,035股同意，占参加会议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符合

《公司章程》中规定的50%以上的当选标准，杨钧当选为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本议案采用累积投票制，表决结果：

1、崔凯，326,907,035股同意，占参加会议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符合

《公司章程》中规定的50%以上的当选标准，崔凯当选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监事。

2、陈学安，326,907,035股同意，占参加会议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符

合《公司章程》中规定的50%以上的当选标准，陈学安当选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监事。

蔡永灿先生和石文正先生因任期届满，不再担任公司监事，根据《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2014年6月

20日公司2014年度第二次职工大会已通过决议，选举李建军先生为第五届监事会职工监事，公司第五届监

事会由崔凯、陈学安、李建军三名监事组成。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河南仟问律师事务所

（二）律师姓名：刘发强、许明

（三）结论性意见：本所律师认为，公司201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出席会议股东

和股东委托代理人的资格、股东大会的审议事项以及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等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

规则》、《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一）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二）河南仟问律师事务所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河南同力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6月27日

股票代码：000885� � � �股票简称：同力水泥 编号：2014-035

河南同力水泥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

董事会2014年度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一）董事会会议通知时间和方式：河南同力水泥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第五届董事会2014年度

第一次会议通知于2014年6月24日以书面形式发出；

（二）召开会议的时间地点和方式：2014年6月27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表决方式召开；

（三）会议出席情况：会议应参加董事7人，现场参加会议董事6人；独立董事盛杰民因工作原因委托独

立董事朱永明出席会议并行使表决权；

（四）会议主持人及列席人员：董事长郭海泉主持会议，副总经理李英、杨旭、尚达平，总工程师孔德

强，财务总监姚文伟、董事会秘书侯绍民，监事崔凯、陈学安、李建军列席会议。

（五）参加会议的董事人数符合《公司法》和本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关于选举郭海泉先生为公司董事长的议案

经举手表决，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了该议案，会议选举郭海泉先生担任公司董事长。

（二）关于选举第五届董事会专业委员会成员的议案

经举手表决，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了该议案。 第五届董事会专业委员会名单如下：

1、战略委员会

主任委员：郭海泉

委员：盛杰民、朱永明

2、提名委员会

主任委员：杨钧

委员：崔星太、朱永明

3、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主任委员：朱永明

委员：张伟、盛杰民

4、审计委员会

主任委员：朱永明

委员：杨钧、赵志勇

5、风险管理委员会

主任委员：郭海泉

委员：盛杰民、杨钧

（三）关于聘任张伟先生为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经举手表决，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了该议案。

（四）关于聘任杨旭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

经举手表决，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了该议案。

（五）关于聘任尚达平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

经举手表决，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了该议案。

（六）关于聘任孔德强先生为公司总工程师的议案

经举手表决，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了该议案。

（七）关于聘任姚文伟先生为公司财务总监的议案

经举手表决，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了该议案。

（八）关于聘任侯绍民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经举手表决，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了该议案。

（九）关于聘任吕晶晶女士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经举手表决，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了该议案。

公司党委书记、副总经理李英先生，因任期届满不再担任公司副总经理，仍担任公司党委书记。

三、独立董事发表意见情况

独立董事认为郭海泉先生及张伟先生等高级管理人员的提名、审议、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

章程》的规定，他们的学习、工作经历和身体状况能够胜任所聘岗位的职责要求。未发现有违反《公司法》

规定的情况，以及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并且禁入尚未解除的情况。同意聘任郭海泉先生为公司

董事长，同意聘任张伟先生为总经理，杨旭、尚达平先生为副总经理，孔德强先生为总工程师，姚文伟先生

为财务总监，侯绍民先生为董事会秘书，吕晶晶女士为证券事务代表。

四、备查文件

经参加表决的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董事会决议。

特此公告。

附：高级管理人员简历

河南同力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6月27日

附：高级管理人员简历

张伟，男，1962年8月出生，中共党员，经济师，大专学历。1981年3月至1998年8月历任新乡水泥厂副科

长、科长、副厂长；1998年8月至2001年3月任卫辉水泥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2001年3月至2006年6月任新乡

水泥厂常务副总经理、党委委员；2006年6月至2013年3月任驻马店市豫龙同力水泥有限公司副总经理；2009

年3月至2013年5月任驻马店市豫龙同力水泥有限公司党委书记；2013年3至2013年10月任驻马店市豫龙同

力水泥有限公司总经理；2013年5月至2013年10月任驻马店市豫龙同力水泥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2013年10

月至今任河南同力水泥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党委副书记。在本公司任职，未持有本公司股票，未受到过中

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杨旭，男，1959年1月出生，中共党员，大专学历，高级工程师。1980年2月至1990年7月历任驻马店地区龙

山水泥厂技术员、车间主任、生产科长、副厂长、厂长；1990年8月至2003年8月历任河南省豫南水泥有限公

司副总经理、总经理、董事长、党委书记；2003年8月至2007年7月任驻马店市豫龙同力水泥有限公司总经

理、 党委书记；2007年7月至今任河南同力水泥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2010年1月至2014年4月兼任洛阳黄

河同力水泥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在本公司任职，未持有本公司股票，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

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尚达平，男，1962年8月出生，中共党员，高级经济师。1980年1月至1990年11月任河南省洛阳水泥厂供销

科计划员、科长；1990年12月至1994年11月任河南省机械厅通用电气工业公司洛阳分公司副总经理；1994年

12月至2004年11月洛阳黄河水泥集团公司销售部部长、 副总经理；2004年12月至2010年10月任河南省同力

水泥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期间曾兼任河南省豫鹤同力水泥公司副总经理，2008年5月至今兼濮阳同力水泥

有限公司董事长；2010年10月至2013年10月任河南同力水泥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2013年10月至今兼任

驻马店市豫龙同力水泥有限公司总经理、党委副书记。在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任职，未持有本公司股票，未

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孔德强，男，1962年6月出生，硕士学历，高级工程师。1984年7月至1986年1月任河南省冶金建材设计院

技术员；1986年1月至2005年10月任河南建筑材料研究设计院高级工程师、工艺室副主任、主任工程师、主

任、总工程师；期间，2003年1月至2005年10月任河南中材设计咨询有限公司总工程师；2005年11月至2007年

8月任河南省建设投资总公司水泥首席专家；2007年8月至今任河南同力水泥股份有限公司总工程师。在本

公司任职，未持有本公司股票，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姚文伟，男，1972年3月出生，大学本科学历，具有注册会计师资格，高级会计师职称，1993年7月至1999

年5月任洛阳玻璃集团公司财务部会计；1999年5月至2004年3月任洛阳哈斯曼制冷公司财务经理；2004年3

月至2006年3月任洛阳春都食品有限公司财务部部长；2006年3月至2011年8月任洛阳黄河同力水泥有限责

任公司总会计师；2011年9月至今任河南同力水泥股份有限公司财务总监。在本公司任职，未持有本公司股

票，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侯绍民，男，1971年1月出生，硕士学位，工程师，国家注册审核员。1993年7月至2003年8月历任河南省豫

鹤同力水泥有限公司技术员、工程师、营销部副处长、储运科科长；2003年8月至2008年7月任河南省同力水

泥有限公司总经理办公室主任；2008年3月至2009年10月任河南同力水泥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工作部职员、

副主任；2009年10月至2011年4月任河南同力水泥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事务代表；2011年4月至今任河南同力

水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在本公司任职，未持有本公司股票，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

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吕晶晶，女，1978年4月出生，纽约理工大学硕士学位。2005年12月至2007年2月任加鹏商务顾问公司职

员；2007年2月至2007年10月任河南建设投资总公司党群工作部职员；2007年10月至2011年5月历任河南投

资集团有限公司党群工作部职员、发展计划部业务主管、发展计划部业务经理、总经理工作部业务经理；

2011年5月至今任河南同力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事务代表。在本公司任职，未持有本公司股票，未受到过中国

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股票代码：000885� � � �股票简称：同力水泥 编号：2014-036

河南同力水泥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

监事会2014年度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通知的时间和方式：河南同力水泥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第五届监事会2014年度第一次

会议通知于2014年6月24日以书面形式发出；

2、召开会议的时间、地点和方式：2014年6月27日在公司999会议室以现场表决方式召开。

3、会议出席情况：会议应参加监事3人，现场参加会议监事3人。

4、会议主持人及列席人员：监事崔凯先生主持会议。

5、参加会议的监事人数符合《公司法》和本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表决结果： 经举手表决，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监事会主席的议

案》，选举崔凯先生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主席。

三、备查文件

经参加表决的监事签字并加盖监事会印章的监事会决议。

特此公告。

河南同力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14年6月27日

河南同力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关于选举董事长

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意见

河南同力水泥股份有限公司于2014年6月27日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2014年度第一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

《关于选举河南同力水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的议案》并聘任了新一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公司董事会已

向我们提交了有关资料，我们在审阅资料的同时，就有关问题向公司相关部门和人员进行了询问，根据《公

司章程》有关规定，现就上述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我们认为郭海泉先生及张伟先生等高级管理人员的提名、审议、表决程序符合

《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他们的学习、工作经历和身体状况能够胜任所聘岗位的职责要求。未发

现有违反《公司法》规定的情况，以及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并且禁入尚未解除的情况。我们同

意聘任郭海泉先生为公司董事长，同意聘任张伟先生为总经理，杨旭、尚达平先生为副总经理，孔德强先生

为总工程师，姚文伟先生为财务总监，侯绍民先生为董事会秘书，吕晶晶女士为证券事务代表。

独立董事： 盛杰民 朱永明 杨钧

2014年6月27日

证券代码：002571� � � �证券简称：德力股份 公告编号：2014-057

安徽德力日用玻璃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征求利润分配政策修订意见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安徽德力日用玻璃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监管

指引第 3号--上市公司分红》（证监会公告[2013]43号）的相关规定，公司拟修订相应的利润分配政策，

为使本次制定的利润分配政策更为科学、合理，更加充分反映中小投资者的诉求。现就公司利润分配政策

的有关事项向广大投资者征求意见，届时公司将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充分考虑投资者的意见修改并完善公

司利润分配政策。

中小股东可通过以下渠道就公司利润分配政策与公司进行交流：

电子邮箱：deli@deliglass.com

电 话：0550-6678809

投资者也可通过投资者关系互动平台（http://irm.p5w.net/ssgs/S002571/）提出意见和建议。

本次征集意见的截止时间为2014年7月4日下午17时。

特此公告。

安徽德力日用玻璃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六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000712� � � �证券简称：锦龙股份 公告编号：2014-48

广东锦龙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

及相关主体承诺事项履行情况的公告

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广东锦龙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或"本公司"）根据广东证监局《关于进一步做好上市公司

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上市公司承诺及履行工作的通知》（广东证监[2014]4号）要求，对

公司及相关主体的承诺事项履行情况进行了专项核查。经核查，截至2014年6月底，公司实际控制人、股

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不存在不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4号--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

联方、收购人以及上市公司承诺及履行》（中国证监会公告[2013]55号）要求的承诺事项，不存在超期未

履行承诺的情况。截至2014年6月底，公司及相关主体尚在履行中的承诺事项如下：

2012年8月，本公司控股股东东莞市新世纪科教拓展有限公司（下称"新世纪公司"）认购了本公司非

公开发行的143,376,952股股票，2012年8月30日本公司披露了《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承诺的公告》。

新世纪公司承诺其认购的143,376,952股股票自新增股份上市之日（即2012年8月31日）起36个月内不转

让。新世纪公司和本公司实际控制人杨志茂先生承诺，在新世纪公司作为本公司控股股东期间，保证本

公司的独立性、避免与本公司同业竞争，规范和减少与本公司的关联交易。截至2014年6月底，新世纪公司

和杨志茂先生严格履行前述承诺事项。

特此公告。

广东锦龙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六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 601857� � �证券简称 中国石油 公告编号 临2014-018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进一步避免与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同业竞争的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石油” ）接到控股股东中国石油天然

气集团公司（以下简称“集团公司” ）《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关于进一步避免与中国

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同业竞争的承诺函》（以下简称“承诺函” ）。 现将承诺函的有关

内容公告如下：

为支持中国石油的业务发展，整合相关优质资产，避免同业竞争，作为中国石油的控股

股东，集团公司已经于2000年3月10日与中国石油签署《避免同业竞争及优先交易权协议》

（以下简称“《协议》” ）。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北京证监局《关于进一步做好上

市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上市公司承诺及履行工作的通知》（京证监

发[2014]35号）（以下简称“《通知》” ），集团公司及中国石油于2014年年初对尚未履行完

毕承诺进行了自查，并于2014年2月15日发布了《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承诺

事项履行情况的公告》，对集团公司承诺事项的履行情况进行了说明。

除了根据美国存托证券（ADS）上市国家的法律禁止该国公民直接或间接向特定国家

的油气项目提供融资或投资， 集团公司未将属于特定国家的境外油气项目注入中国石油

外，目前，集团公司和中国石油对集团公司少量未按《协议》约定严格执行从而获取的与中

国石油主营业务产生竞争或可导致竞争的业务机会情况进行了梳理，该等同业竞争主要集

中在集团公司在部分海外国家和地区拥有的资源条件不落实或前景不明朗的油气勘探开

发业务。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发布的《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4号———上市公司实际控

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上市公司承诺及履行》（中国证监会公告[2013]55号）以及

《通知》的要求，就上述事宜，集团公司已向中国石油出具《承诺函》，补充承诺如下：

“鉴于集团公司与中国石油在海外原油和天然气的勘探、开采业务等方面存在少量经

营相同或相似业务的情况，集团公司承诺：（1）自承诺函出具之日起十年内，中国石油在综

合考虑政治、经济等相关因素后可要求集团公司向其出售集团公司在本承诺函出具之日且

届时仍拥有的海外油气资产。（2）对于集团公司在本承诺函出具之日后投资的海外油气资

产的业务机会，将严格按照《协议》约定履行相关中国石油的事先批准程序。在符合适用法

律规定、合同约定和程序要求的前提下，集团公司将上述（1）项和（2）项中被中国石油要

求出售的海外油气资产出售给中国石油。 ”

除上述补充承诺外，集团公司已在《协议》中作出的承诺维持不变。

特此公告。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六月二十七日


